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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7/2021_2022__E6_B9_96_E

5_8D_972010_c67_647061.htm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《高等教育自

学考试暂行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简章。 第一部分：理

论课程开考安排 一、报考时间和报考方式 报考时间：2009

年12月20日至29日。 报考方式：考生可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到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自考办所设报名站报考，也可以

登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（http://zikao.hneao.cn/net/）或湖

南招生考试信息港（www.hneeb.cn）报考。凡网上报考者，

本人须在报名站公布的确认时间内到现场办理报考确认手续

。 二、开考专业、课程及考试时间 三、报考条件、手续 1、

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不受性别、年龄、民族、种族和已

受教育程度的限制，均可报考未加限制条件的任何一个专业

。 2、报考机电一体化工程（本科）、中药学、公安管理（

专、本科）、计算机信息管理（专、本科）、工业工程（专

、本科）、统计（会统方向）、律师（专、本科）、农业推

广、通信技术、监所管理、经济学（本科）、电力系统及其

自动化（专、本科）、电厂热能动力工程、计算机通信工程

（本科）、邮电管理工程（本科）、劳动和社会保障（专、

本科）、调查与分析（本科）、物流管理（专、本科）等专

业的考生和信息产业系统报考计算机网络（本科）专业的考

生，必须到其主管部门或主管部门委托的主办单位报名，由

主管部门在报名期间到所在地报名站统一办理报考手续，各

地报名站一律不接受个人报名。 3、首次报考的考生凭居民

身份证或军人身份证明办理报考手续；首次报考公安管理（



专、本科）专业的考生还须凭所在地公安部门开具的资格审

查证明方可报考；年龄不够未办理身份证的考生，凭户籍本

和盖有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户籍管理专用章的证明（必须注明

身份证号码和贴有照片）报名。考生报名时必须用居民身份

证上的姓名，各科试卷上所用姓名必须与居民身份证上的姓

名完全一致。 4、考生报名时，按规定交纳报考费。所有集

体报名的专业，其报考费由各主管部门统一向报名站交纳。 

四、有关事项说明 1、考生参加考试时，必须携带居民身份

证、考籍证及应考通知单。 2、本次各考试课程所用课程考

试大纲及教材均以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《湖南省二○一○年

四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课程教材目录》为准，请考生在

参加考试前到当地报名站咨询。 3、本次简章所公布的专业

及课程代码，均采用教育部颁布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标

准专业代码及课程代码，请考生在报考时认真核对填报所报

专业对应的专业代码及课程代码。 4、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

和省教育考试院湘教考通[2001]77号文件精神，自2003年元月

起，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专业全部执行新的考试标准。

我省新的考试标准即《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考试计

划》已正式出版发行，请考生到当地各报名站购置。 5、各

专业课程设置及本简章未尽事宜，考生可到各地自考机构咨

询。 第二部分：实践课程与毕业考核安排 一、实践考核课程

安排 二、毕业考核（论文）课程安排 三、报考条件、手续 1

、凡报考实践课程考核的考生，必须取得相同课程理论考试

的合格成绩。 2、凡报考毕业考核、毕业实习和护理学专业

的临床实习、考核的考生，其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理论

课程和实习、实验的成绩必须全部合格。凡报考电子商务专



业实践环节课程考核的考生，必须先完成规定的网上作业并

取得课程网上作业合格证书，网上作业

由http://www.zk365.com网站发布。 3、本简章所公布的实践性

环节考核或毕业考核（实习）课程为2010年上半年各专业主

考学校所安排的实践考核课程。凡报考实践性环节考核或毕

业考核（实习）者，均需到当地自考办领取有关报名表，并

按要求填写考籍号、姓名、联系地址及电话、邮编等，然后

到当地报名站办理有关报考手续，也可以登陆湖南省教育考

试院网站（www.hneao.edu.cn）或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

（www.hneeb.cn）进行报考并确认，各主考学校不接受考生

报考。具体考核时间及地点以主考学校在本简章备注栏内的

要求或邮寄给考生的应考通知为准。 4、凡报考实验、实习

、课程设计、临床实习和考核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者，其考

核费用由主考学校按规定标准收取。 四、有关事项说明 1、

考生参加实践课程考核时，必须携带居民身份证、考籍证、

应考通知及报名申请表复印件。 2、护理学（专科）专业的

临床实习和临床考核作一门课程报考，本次报考临床实习、

临床考核的考生，2009年下半年自行安排三个月的临床实习

，成绩合格者参加2010年上半年的临床考核，具体日期由主

考学校确定并通知。免做临床实习的考生（条件见专业考试

计划）参加临床考核的时间与同次报名的时间相同。任何考

生均不能免临床考核。 3、报考实践课程考核、毕业考核（

论文）的考生，如需参加考核培训或需要导师指导，请直接

与主考学校联系。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二○○九年十二月五日 

更多请访问：百考试题湖南自考网，百考试题自考论坛，百

考试题自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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